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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732         股票简称：泰禾集团           编号：2017-248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关联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7 年 6 月 6 日，公司与关联方福建华融鼎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融鼎泰”）、福建三农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原名：福建三农化学农药有限责任

公司，2017 年 7 月改为现名，以下简称“三农新材料”）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书》，公司将持有的三农新材料 82.27%股权作价 40,400 万元转让予华融鼎泰。

协议各方约定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解除公司为三农新材料提供的担保义务（详

见公司 2017-98 号公告）。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三农新材料的担保情况如下： 

经与三农新材料及金融机构沟通，相关担保责任尚无法在年内解除。为维护

与金融机构的良好合作关系，保证三农新材料的正常经营，公司拟与华融鼎泰、

三农新材料签署《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同意继续履行为三农新材料提供的担保

义务至借款到期，三农新材料将支付担保费用 43 万元，华融鼎泰同意为本次担

保提供全额反担保。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 5 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其中关联董事黄其森先生、葛勇先生回避表决。 

三农新材料系公司控股股东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禾投资”）

控股孙公司，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贷款方 融资机构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 

三农新材料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泰禾集团 20,000 万元 2016 年 5 月 26 日—

2018 年 5 月 25 日 

三农新材料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泰禾集团 20,000 万元 2017 年 3 月 16 日—

2018 年 3 月 15 日 

三农新材料 中国银行三明市三

元支行 

泰禾集团 3,000 万元 2017 年 4 月 20 日—

2018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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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福建三农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住所：三明市三元区莘口黄沙村渡头坪 21 号 

法定代表人：徐万鑫 

注册资本： 48,62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 年 12 月 9 日 

经营范围：合成材料制造；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专业化学产品制造；自营或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销

售矿产品、建材和化工产品；不动产经营租赁。 

股权结构： 

 

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2017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0,562.21 173,499.27 

负债总额 62,965.35 127,335.65 

净资产 47,596.85 46,163.61 

应收账款 1,685.17 1,495.65 

其他应收款 1,741.73 65,795.57 

 2017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6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695.77 590.12 

营业利润 1,665.01 -472.40 

净利润 1,433.24 -20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0,332.74 35,16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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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泰禾投资持有公司 609,400,79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48.97%，为公司控股股东。三农新材料系公司控股股东泰禾投资的控股孙公司，

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华融鼎泰、三农新材料签署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转让方）：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福建华融鼎泰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目标公司）：福建三农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华融鼎泰投资有限公司与福建三农化学农药有

限责任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6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2017 年 7 月 7 日福

建三农化学农药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福建三农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现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一致同意达成如下补充协

议： 

1、对于截至本协议签署日丙方账面仍存续的金融机构借款中由甲方提供保

证或担保的，甲方继续承担相应责任至借款协议履行完毕。借款明细及到期日见

附录。 

2、福建华融鼎泰投资有限公司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3、丙方福建三农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30 之前支付担保费用

合计 43 万元。 

4、本协议经甲方、乙方、丙方三方签署并报审批机关批准后生效，本协议

正本一式四份，甲方、乙方、丙方三方各执壹份。 

四、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的原因 

经与三农新材料及金融机构沟通，相关担保责任尚无法依照股权转让协议的

约定在年内解除。为维护与金融机构的良好合作关系，保证三农新材料的正常经

营，公司继续履行为三农新材料提供的担保义务至借款到期。 

2、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为维护与金融机构的良好合作关系，保证三农新材

料的正常经营，公司继续履行为三农新材料提供的担保义务至借款到期。三农新

材料经营状况良好，且担保的剩余期限较短，三农新材料控股股东华融鼎泰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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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担保提供全额反担保，本次延续担保整体风险可控。 

独立董事封和平先生、蒋杰宏先生和郑新芝先生就上述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

见：为维护与金融机构的良好合作关系，保证三农新材料的正常经营，公司继续

履行为三农新材料提供的担保义务至借款到期。三农新材料经营状况良好，且担

保的剩余期限较短，三农新材料控股股东华融鼎泰亦为本次担保提供全额反担

保，本次延续担保整体风险可控。同时，三农新材料参照市场价向公司支付担保

费用，相关决策符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存在违规担保的行为，未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上述

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 8,022,749 万元人民币，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所有者权益的 369.44%。其中，对参股公司实际担保

227,500 万元，对关联方实际担保 43,000 万元，其余均为对下属控股公司及下属

公司之间提供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三农新材料通过统借统还方式向公司

子公司提供资金，公司应付借款利息约 737 万元。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